
總務規章
壹 總務工作實施要點

一、用品申請及採購

1.各部門每月所需之文具用品，應於前月30日前按“華東臺商子女學校教學用品採購辦法”填寫所需文具用品申請表送總務處辦理，逾期列入下月辦理。
2.文具用品每月僅於月底採購一次，請各部門確實考量需求情況提出申請，如無特殊情況，不得加購及領取。如遇特殊情況，則以專案方式提出申請。

3.凡屬各部門專用或特定物品，宜由該部門自行提出申請（如附表一），奉批示後，會同總務依法定程序採購。

4.複印紙、墨盒等需求量較大之消耗品，或可通用之物品，由總務處每月統一採購，各部門應根據實際需求申請。

5.事務組參考往年消耗量，考量下年度需求情形估計需要量，於寒暑假開學前10天先期建立庫存量。

6.請購時程，約為10天，各部門應考量使用時間，盡早提出。
7.請購流程：填寫申請表→主管簽章→送至總務處事務組辦理。
二、辦公文具用品領用

1.新進人員按配備表發給文具用品（如附表二），而後依消耗量適時申請補充。

2.各位員工應認真保管領用的文具用品，節約使用，杜絕濫用。凡屬人為損壞，應負責賠償責任；若離職除消耗品外，均應辦理移交或繳回。

3.墨盒領用，採“以空換實”方式，須將空墨盒繳回。

4.領用流程：詳細填寫申請文具用品領用登記表→主管簽章→送至總務處事務組辦理。
三、教室固定資產配置
1.每學期初，由總務處將各教室所需固定物品（如附表三）配置完畢，填寫教室配置明細表，由各班導師（專科教室負責老師）簽收。

2.每學期結束前（或老師中途離職時），總務處對各教室配置物品進行檢查、核對，如有遺失或不正常損壞，應負賠償責任。

四、台籍教職員寒暑假返台機票

1.每學期發給返台經濟艙來回機票一張。
2.機票原則上由學校訂購，凡自行購買者需檢附機票存根原件及發票送總務處辦理核銷，請款金額則以學校統一購買票價為準。
3.離職人員僅給返台單程機票。
五、設施設備維護修繕

1.總務處工程組定時對各項設施設備進行檢查。

2.凡臨時發現損壞需及時修繕情事，請填寫“維修申請單”（如附件表四）送工程組辦理。
六、膳食供應

1.學校提供上班時間（或假日留守）午餐。

2.早、晚餐及夜宵，需自行付費，以現金或餐券於餐廳用餐。

七、水電管制

1.每間宿舍均裝設用電分表，按使用者自行付費之原則，每月抄表核算用電金額，若二人同居一室，則採平攤方式。

2.宿舍嚴禁使用瓦斯等安全顧慮大之用品，電器用品亦應選用功率較低及質量保證產品，以維安全。

八、宿舍固定資產配置

1.每學期初由總務處將各宿舍房間（含學生房）所需固定設備及一般配置表（如附表五、六）配置完畢，由各使用人員或舍監簽收存檔。

2.每學期結束前（或人員中途離職時），總務處對宿舍房間各配置物品進行檢查核對，若有遺失或不正常損壞應負賠償責任。


